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其他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依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指导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赋予的职责，

我们对公司 2013 年度对外担保及其他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额合计 71280 万元,年度内不存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上市主体之

外的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2013 年度，公司发生的担保均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

内，公司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认为公司在对外担保风险上做到了严格控制。在符合国家有

关政策的前提下，我们同意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继续向各

子公司提供审批机构授权规定额度内的担保。在实际操作中，公司必

须严格按照对外担保的额度进行。 

二、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 2013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查，我们认

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的经济行为，履行了

相应的审议程序，均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关于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2013 年度拟以年末股本 488,040,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

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支付普通股股利 73206000 元。符合公司经

营实际，维护了公司股东的利益。 

四、关于聘任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年度财务审计中为公司提

供了较好的审计服务，拥有较高的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水平，我

们同意公司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 2014 年度

的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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